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仓储、运输项目的比选公告

为更好完成2026年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各项仓储、物流运输工作，现通过比选形式为以下业务各确定几家符合条件的仓储、物流公司，为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各类仓储、物流业务提供服务，现将比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服务内容           

1、海拉尔区同城配送服务；

2、呼伦贝尔市境内各旗县配送服务；

3、海拉尔区同城桶装水上门宅配服务；

4、全国公路干线配送运输服务；

5、云仓快递仓储运输服务；

6、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营销中心前置仓库仓储物流服务；

7、全国冷链运输服务；

8.中心仓物品装卸作业服务；

9.菜粕专项服务（含车间至库房短运、装卸、码垛、打包、清理）及物料（如苫布）打包、清理服务。 

二、运输货物内容

运输货物主要为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各种产品，包括小包装食用油、大米、面粉、杂粮、牛奶、饮料、各种休闲食品、办公用品等。

三、比选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在呼伦贝尔市境内提供服务的工作条件。

（二）承包公司服务范围内具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处于有效期的营业执照。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和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近3年内，比选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信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法定代表人、经济或技术负责人没有因违反有关规定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六）供应商在合同期内能够合理安排车辆，确保运输任务保证时效完成。

（七）签订合同后以实际发生运量计算价格，完成相关服务后按相关单据付款，同时供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邮寄到指定地址）

（八）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运输方案以及运输价格，包括日常车辆安排，加急单车辆安排，特殊情况处理方案，货损处理方案等一系列服务方案，此方案也将作为比选依据。

（九）对以上比选内容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拥有最终解释权，参与报名即视为同意以上内容。

四、比选需提交或出具的材料

（一）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开户行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道路运输许可证等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二）业绩证明材料。需要提供为各企业近三年内完成运输服务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三）身份证明材料。比选单位法定代表人亲自参加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如委托其他人参加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出具相关承诺书及声明。

一是出具对往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信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的承诺书；二是出具对法定代表人、经济或技术负责人没有因违反有关规定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方面的承诺书；三是出具合作期间服从甲方业务分配，根据甲方业务安排提供服务的承诺书；四是在与我公司建立委托服务期间，因比选申请人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比选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声明。

（五）提供对仓储、运输服务的项目计划书（服务承诺书）。

以上所有材料需加盖公章。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1638151024@qq.com

邮件包含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报名项目、比选需提交的材料、报价单（格式自拟）等。

五、报名截止时间、地点

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19日 17：00。

报名地点：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雨辰

电  话：15248700716

六、比选方式

（一）从报名的符合条件单位中，由我公司发布邀请。

（二）比选单位持相关材料于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比选。如因其他原因，比选单位不能参加现场比选评审会的，可以提交比选材料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评审。

（三）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评审组经过比选评分后，评分最高的单位拟确定为中选单位。

（四）签订委托合同后，中选单位应积极履职，按照合同的要求，依法依规按照服务内容开展相应的工作，不得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损害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的行为及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有违反上述要求的企业，一经发现立即将其列入我公司“黑名单”。

（五）具体比选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